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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宁县教育体育局（汇总）2025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1.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体育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县教育体育改革与发展规划，拟订地方性教育体育规范性文件并监督实施，统筹推进教育体育事业发展。

2. 负责局机关和下属学校（单位）干部队伍建设，按照干管权限，进行领导干部人选的考察、推荐、任免。指导下属学校（单位）做好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做好党员的教育管理，做好工、青、妇、老干及统一战线工作。

3. 管理和指导全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幼儿教育、成人教育、民办教育工作，统筹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4. 负责对各类学校教育体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估、指导，保证国家教育体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贯彻执行。负责承办学校设立、调整及其发展规模、学制、专业审查报批工作。指导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负责教育体育事业基本信息统计、分析和发布。负责管辖权限内的办学机构审批、体育社团（协会）资格审查及其管理工作。

5. 按照国家、省、市、县有关规定，积极采取措施，多方筹措教育体育经费，全面加强教育体育经费监管；认真落实学生资助、两免一补、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做好政策宣传、咨询及信息发布、数据管理工作，做好内部审计工作。

6. 指导各类学校的思想政治及德育工作，指导各类学校的体育卫生、艺术教育、国防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法制教育、安全教育等工作；指导全县青少年校外教育和体育工作。

7. 负责全县教育督导工作，组织和指导对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农村成人文化技术教育工作的督导检查和评估验收，指导全县基础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监测工作。

8. 主管教师教育工作，组织各类学校教师开展继续教育和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统筹规划教育体育系统人才队伍建设，指导学校（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9. 负责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组织实施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并协调监督检查，指导推广普通话和普通话测试工作。负责国际、国内教育援助项目管理工作，负责全县教育体育对外交流合作事务。

10. 指导各类学校做好勤工俭学、后勤保障、安全管理工作。指导各类学校做好校园规划、校舍建设、维修维护、设施设备管理工作。

11. 拟订全县体育产业发展规划，规范体育服务管理，推动体育标准化建设。统筹全县群众体育发展，负责推行《全民健身条例》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指导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监督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推动国民体质监测和社会体育工作队伍建设，指导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负责公共体育设施的监督管理，负责全县社会体育团体指导和管理。 

12. 执行国家课程标准，落实课程计划，负责全县教育体育科研及信息化建设工作。组织审定县级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组织实施普通高等、中等、自学考试及其他形式考试工作；负责中小学校、职业高中、幼儿教育招生计划及学籍管理工作。

13. 完成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情况

昌宁县教育体育局（汇总）共设置10个内设机构，包括：党工委办公室、行政办公室、人事股、教育事业管理股、学校建设办公室、计划财务股、招生考试办公室、安全监督管理股、体育事业管理股、昌宁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4个股所级事业机构，分别是：青少年活动中心、少体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教师发展中心。

所属单位23个，分别是：

1.昌宁县教育体育局（本级）

2.昌宁县田园镇中心学校

3.昌宁县温泉镇中心学校

4.昌宁县翁堵镇中心学校

5.昌宁县鸡飞镇中心学校

6.昌宁县大田坝镇中心学校

7.昌宁县柯街镇中心学校

8.昌宁县卡斯镇中心学校

9.昌宁县湾甸傣族乡中心学校

10.昌宁县更戛乡中心学校

11.昌宁县勐统镇中心学校

12.昌宁县漭水镇中心学校

13.昌宁县耈街彝族苗族乡中心学校

14.昌宁县珠街彝族乡中心学校

15.昌宁县第一中学

16.昌宁县第二中学

17.昌宁县第三中学

18.昌宁县职业技术学校

19.昌宁县第一示范小学

20.昌宁县幼儿园

21.昌宁县思源实验学校

22.昌宁县特殊教育学校

23.昌宁县第二幼儿园（昌宁县田园镇中心幼儿园）。

（三）重点工作概述

继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有力支撑。基本建立与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更加科学，教育教学质量实现新突破。巩固提升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示范县创建成果，增加一级三等及以上幼儿园2所，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94%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95%以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保持99.5%以上，教育教学质量综合评价保持全市前列，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基本达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稳定在96%以上，高考一本上线率力争突破20%、本科上线率力争突破75%，高中教育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排名进入保山市前三行列；残疾儿童入学率达100%，持续办好职业特教班，积极融入职业教育提级管理改革，深化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突出抓好学校体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学生健康水平。一是持续深化领导体制改革。二是持续深化育人方式改革。三是持续深化教育模式改革。四是持续深化教队伍建设改革。五是持续深化资源配置改革。六是持续深化安全管理改革。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昌宁县教育体育局（汇总）编制2025年部门预算单位共23个，下设23个单位，分别是昌宁县教育体育局（本级）、昌宁县田园镇中心学校、昌宁县温泉镇中心学校、昌宁县翁堵镇中心学校、昌宁县鸡飞镇中心学校、昌宁县大田坝镇中心学校、昌宁县柯街镇中心学校、昌宁县卡斯镇中心学校、昌宁县湾甸傣族乡中心学校、昌宁县更戛乡中心学校、昌宁县勐统镇中心学校、昌宁县漭水镇中心学校、昌宁县耈街彝族苗族乡中心学校、昌宁县珠街彝族乡中心学校、昌宁县第一中学、昌宁县第二中学、昌宁县第三中学、昌宁县职业技术学校、昌宁县第一示范小学、昌宁县幼儿园、昌宁县思源实验学校、昌宁县特殊教育学校、昌宁县第二幼儿园（昌宁县田园镇中心幼儿园）。

其中：财政全额供给单位23个；差额供给单位0个；定额补助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1个；参公单位0个；事业单位22个。截止2024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3,385人，其中：行政编制19人，工勤人员编制3人，事业编制3,363人。在职实有3,056人，其中：财政全额保障3,056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离退休人员1,504人，其中：离休1人，退休1,503人。

车辆编制6辆，实有车辆6辆，超编0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5年部门财务总收入865,032,603.44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595,471,679.53元，政府性基金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元，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20,791,556.00元，事业收入0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元，上级补助收入0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元，其他收入246,681,727.32元。

与上年 747,354,655.39元对比增加117,677,948.10元，同比增加15.75%。主要原因：一是学校食堂从业人员工资标准按2,500.00元/人.月预算，收入增加；二是在职人员工资标准调整，部门财务总收入增加；三是学校食堂收入纳入2025年预算，部门财务总收入增加。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5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595,471,679.53元，其中:本年收入595,471,679.53元，上年结转收入0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595,471,679.53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元。

与上年691,448,203.59元对比减少95,976,524.06元，同比减少14.00%。主要原因：2024年预算批复了上年结转收入，本年度未批复上年结转收入。

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5年部门预算总支出865,032,603.44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595,471,679.53元，其中：基本支出505,311,111.57元，与上年555,893,350.31元对比减少50582238.74元，同比减少10.01%，主要原因：2024年预算批复了上年结转收入的支出，本年度未批复上年结转收入的支出。项目支出90,160,567.96元，与上年135,554,853.30元对比减少45394285.34元，同比减少33.49%，主要原因：一是2024年预算批复了上年结转收入的支出，本年度未批复上年结转收入的支出；二是2025年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的项目较2024年减少；三是2024年预算批复了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项目支出，本年无该支出预算。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1. 2050101教育支出-教育管理事务-行政运行9,602,680.41元，主要用于教育体育局机关职工的工资支出、日常办公经费支出和车辆运行支出等。

2. 2050199教育支出-教育管理事务-其他教育管理事务支出80,000.00元，主要用于昌宁县第二中学部队营房租金。

3. 2050201教育支出-普通教育-学前教育42,766,926.35元，主要用于学前教育教师的工资及幼儿园办公经费。

4. 2050202教育支出-普通教育-小学教育203,857,555.64元，主要用于小学教师的工资及小学办公经费。

5. 2050203教育支出-普通教育-初中教育113,045,349.68元，主要用于初中教师的工资及初中办公经费。

6. 2050204教育支出-普通教育-高中教育64,412,232.64元，主要用于高中教师的工资及高中办公经费。

7. 2050299教育支出-普通教育-其他普通教育支出9,890,000.00元，主要用于学校建设配套资金、公费师范生补助资金、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第五届体育运动会举办经费、数字校园建设专项资金等支出。

8. 2050302教育支出-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16,098,235.82元，主要用于中等职业教育教师的工资及办公经费。

9. 2050701教育支出-特殊教育-特殊学校教育5,932,532.13元，主要用于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的工资、特殊教育学校的办公经费及全县送教上门经费。

10. 2050799教育支出-特殊教育-其他特殊教育支出390,000.00元，主要用于学校临聘人员工资支出。

11. 2050901教育支出-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28,000,000.00元，主要用于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支出。

12. 208019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204,907.40元，主要用于“三支一扶”人员生活补助等支出。

13. 208050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行政单位离退休8,400.00元，主要用于教育体育局机关离退休人员工资支出。

14. 208050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事业单位离退休741,504.00元，主要用于教体系统离退休人员工资支出。

15. 208050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55,355,100.16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养老保险单位负责部分的缴费。

16. 208079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就业补助-其他就业补助支出203,872.80元，主要用于大学生见习补助等支出。

17. 208080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抚恤-死亡抚恤2,240,952.00元，主要用于教体系统遗属补助。

18. 208080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抚恤-伤残抚恤60,000.00元，主要用于周祥超老师伤残补助。

19. 2101101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行政单位医疗150,177.93元，主要用于教体局机关（行政人员）医疗保险缴费。

20. 2101102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事业单位医疗24,499,492.83元，主要用于教师及事业人员医疗保险缴费。

21. 2101103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公务员医疗补助16,759,073.40元，主要用于教体局机关（行政人员）和系统教职工医疗保险缴费。

22. 2101199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1,172,686.34元，主要用于教体局机关（行政人员）和系统教职工及事业人员工伤保险缴费。

23. 其他支出-其他支出-其他支出239,100,567.32元，主要用于学生食堂食材采购支出。
五、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本单位无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39个，政府采购预算总额1,322,385.03元，面向中小企业预留资金1,277,385.03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262,385.03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60,000.00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元。

七、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昌宁县教育体育局（汇总）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221,004.03元，较上年222,083.00元减少1,078.97元，减少0.49%，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昌宁县教育体育局（汇总）2025年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元，与上年持平。共计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因公出国（境）0人次。

原因是：2024年和2025年我部门均未预算出国（境）费。
（二）公务接待费

昌宁县教育体育局（汇总）2025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33,500.00元，较上年33,591.00减少91.00元，下降0.27%，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93次，共计接待324人次。

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严格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二是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减少公务接待预算。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昌宁县教育体育局（汇总）2025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187,504.03元，较上年188,492.00元减少987.97元，减少0.52%。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与上年持平。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6辆。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一）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

1. 项目名称：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2. 立项依据：《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规〔2021〕6号）。

3. 项目实施单位：昌宁县各义务教育学校。

4. 项目基本概况：对义务教育阶段“四类”学生（原建档立卡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残疾学生）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提升义务教育巩固率。全年预算补助资金31,087,785.75元，其中县级配套资金1,860,787.00元。

5. 项目实施内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的“四类”学生（原建档立卡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残疾学生）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初中1,250.00元/生.学年，小学1,000.00元/生.学年；非寄宿的“四类”学生，初中625.00元/生.学年，小学500.00元/生.学年。

6. 资金安排情况：全年预算补助资金31,087,785.75 元，其中县级配套资金1,860,787.00 元。

7. 项目实施计划：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分春秋两季实施，春季学期2025年7月底实施结束，秋季学期2025年12月底实施结束。

8. 项目实施成效：该项目的实施，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就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提升义务教育巩固率，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二）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经费

1. 项目名称：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经费。

2. 立项依据：

（1）《云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参加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通知》（云政教督办函〔2019〕42号）。

（2）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厅字〔2021〕1号）。

3. 项目实施单位：昌宁县教育体育局。

4. 项目基本概况：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语文、艺术、英语质量监测任务。

5. 项目实施内容：对全县中小学的语文、艺术、英语进行教育质量监测。

6. 资金安排情况：上交监测经费150,000.00元，监测过程中支出相关费用150,000.00元，合计300,000.00元。

7. 项目实施计划：2025年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计划在3至5月份完成。具体实施计划如下：

（1）3月份，上报学校信息，确认样本，上报师生信息。

（2）4月份，成立县级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县级实施工作细则和应急预案，确认师生信息，并配备测试用文具物品。

（3）5月份，开展测试程序与工作规范培训，接收与保管监测工具，开展测前准备情况的问题排查，问卷调查系统作答练习测试，完成测试。

项目实施成效：通过监测分县（市、区）呈现县域内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水平状况、学习习惯养成和师资、设备配备及保障情况等，对影响我县学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以及相关因素进行分析，诊断县域义务教育质量问题，为学校改进教育教学提供参考，推动县域义务教育质量提升。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资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以及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食宿费等支出。
3.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用一般预算收入安排的预算单位资金。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昌宁县教育体育局（汇总）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办公费、印刷费、差旅费、邮电费、水费、电费、会议费、劳务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等机关运行经费167,500.00元，比上年预算减少2,500.00元，同比减少1.47%，占基本支出的1.62％，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1人，办公经费减少2,500.00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昌宁县教育体育局（汇总）资产总额1,400,243,369.96元，其中，流动资产121,294,460.49元，固定资产1,121,554,243.47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元，在建工程146,569,200.00元，无形资产9,825,466.00元，其他资产1,000,000.00元。与上年1,303,037,695.38元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增加97,205,674.58元，其中固定资产增加83,626,538.79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平方米，账面原值0元；处置车辆0辆，账面原值0元；报废报损资产0项，账面原值0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元；资产使用收入0元，其中出租资产0平方米，资产出租收入0元。鉴于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精准数据，需在完成2024年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此处公开为2025年1月资产月报数。
附件：2025年部门预算公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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